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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新竹縣忠恕堂曾氏宗親會     函 
會址：新竹縣新埔鎮新龍路 98 巷 5 弄 25 號 

聯絡人：曾家樓 總幹事 0936-129615 

網址：Https//hallzs.org    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03 月 18 日 
發文字號：忠恕字第 1110318 號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 

主旨：本會訂於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5 日(星期二)上午 09：30 時

辦理「111 年度清明掃墓暨第八屆第 1次會員大會」活動，

詳如說明，請照辦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會第七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 

二、本會 111 年度清明掃墓暨召開會員大會擇訂於 111 年 4月 5

日早上 09：30 時在祖塔合併舉行；乃士媽墓祭拜於當日 08：

30 時由理事長主祭。 

三、本次活動取消餐會，以「新埔良質米」一包回饋會員，凡會

員完成繳交會費者，即可領取「新埔良質米」一份。 

四、本次會員大會將辦理第八屆理監事會改選，請會員報名或推

薦候選人(即日起至 111 年 3月 25 止)，洽總幹事辦理。 

五、前故理事長曾家順挪借本會會務經費新臺幣 780,825 元整，

已由其遺孀曾林碧蓮女士(會員編號 37 號)於 111 年 1 月 4 日

匯還本會新臺幣 800,000 元(含本息)，已將本還款列入 111

年度經費預算收入。另本會尚有欠繳會費會員，亦請儘速補繳

會費，以彰顯忠恕堂子孫同心同氣，團結一心之精神。 

 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

第二頁 共二頁 

 

六、參加活動應遵守事項： 

(一)每一會員參與清明掃墓人數以不超過 2人為原則。未完成二

劑疫苗接種者、防役單位列案之隔離或自主管理者不可參加，

參加人員(含陪同人員)要配合在本會簽到處具名，以符合政府

防疫規定。 

(二)當日參加活動人員，請在家自我量測體溫，若有發燒(超過攝

氏 37.5 度以上)、咳嗽、喉嚨痛、流鼻水等疑似感冒症狀者不

得參加，活動全程佩戴口罩，禁止飲食。 

(三)本會 111 年度清明掃墓暨召開會員大會在祖塔合併舉行，為縮

減群聚時間，若有提案請於 111 年 3 月 25 前寄送達本會理事

會辦理。 

(四)當日會務繁雜，很需要志工協助，有意願的宗親可逕自向曾家

榮理事(聯絡電話：03-5997427)報名，或於當日 09：00 時前至

現場報名參加，並著背心依指示執行分配之工作。 

(五)本於環保和節約，香由本會提供，其它祭品請自備，請儘量減

少金銀紙、燭、炮等用品，並以代金捐款本會作為公廳祖塔維

護建設基金，謝謝大家的配合。 

正本：全體會員 
副本：總幹事、會計、榮譽理事長、曾顧問鴻庚、曾顧問家浪、石顧問倍

萍 

 

 


